浙江师范大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及验收流程

一、课程建设
1.建设计划：根据申报和立项文件要求准备相关建课材料。
2.启动制作：联系课程建设服务商确立课程建设计划，
3.课程制作：依据《浙江师范大学MOOC/SPOC课程基本标准》和申报、立项文件要求，组织拍摄制作视频、制作知识图谱，应用融入AI工具。
二、课程运行
1.平台上载：课程制作完成后，服务商公司进行课程上载，并完成相关AI工具的调试。
2.课程审核：
根据学校教务处通知，项目相关学院对下一学期计划上线的人工智能课程组织集中审核。
审核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浙江师范大学人工智能课程制作清单及服务自评表》，提交学院进行审核。学院应组织2人以上专家，登录平台对《自评表》涉及建设数据、质量进行评估，对照建设要求判断是否达标。在专家意见基础上，学院给出是否同意开课或者退回补充建设等意见。
3.学校备案：学院确立拟开课的人工智能课程目录，汇总《浙江师范大学人工智能课程制作清单及服务自评表》，纸质稿一式一份加盖学院公章，提交教务处教学科备案。
三、课程验收
建设期满，教务处组织对上一年度立项的人工智能课程进行集中验收。验收标准为《浙江师范大学MOOC/SPOC课程基本标准》和申报立项文件要求。
验收结果为各类项目推荐和课程建设服务合同执行的主要依据。
